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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T/CAS 1.1-2017《团体标准结构和编写指南》要求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旅游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四川省计算机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旅游学院、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宜宾学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旅投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成都中科大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计算机学会科技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相兵、陈云川，张华、冉晓娟、罗晓东、陈功锁、李智、沈少朋、李源、薛

东、李晓峰、王加梁、卢佳廷、温佐承、吴鹏、张智恒、郭文胜、梁圣、田长宝、马洪江、曾永平、郑

小艳、张兴博、张继、周道华、宋昌元、罗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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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沿线文旅数字化应用规范 
旅游景区旅游综合统计信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川藏沿线文旅数字化应用中旅游景区旅游综合统计信息总体要求、内容要求、 旅游

综合统计信息。 

本文件适合于川藏沿线文旅数字化应用中旅游景区旅游综合统计系统的设计和运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6355-2010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景区 tourist attraction 

以满足旅游者出游目的为主要功能(包括参观游览、审美体验、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并具备相

应旅游服务设施，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该管理区应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地域范

围。 

[来源：GB/T 26355-2010，3.1] 

 3.2 

旅游综合统计信息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n tourism 

通过采集统计旅游时间内旅游活动数据给出的用于展示、分析和决策的信息。 

4 总体要求 

客观 4.1 

统计信息应有真实、准确、可靠的信息来源，客观反映旅游活动特征和趋势。 

完整 4.2 

统计信息应要素完整，结构要素和内容要素不可缺失。 

合法 4.3 

统计信息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应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有效 4.4 

统计信息应及时、有效，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活动具有参考价值。 

5 内容要求 

数据来源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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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游客统计信息来源包括不限于： 

a) 川藏沿线旅游景区相关信息化系统的数据信息； 

b) 有关单位按规范要求以统计、监测、调研、试验等方式取得的数据信息； 

c) 景区运营主体单位自行监测、调查、分析以及经过加工形成的数据信息。 

旅游目的地 5.2 

旅游目的地可按： 

a) 旅游景区； 

b) 行政区域，以行政区域定义的旅游目的名称及其代码地应符合 GB/T 2260 要求。 

统计分析方法 5.3 

旅游景区游客统计信息的统计分析应： 

a)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 

b) 描述统计信息要素包括： 

—— 统计定义； 

—— 统计条件； 

—— 统计范围； 

—— 时间范围； 

—— 输出结果； 

—— 数据来源。 

6 旅游综合统计信息 

游客接待量 6.1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接待总人数分布。 

统计条件：旅游目的地范围+时间范围。 

旅游目的地范围：川藏沿线所有旅游目的地。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旅游目的地游客接待总人数分布列表。 

数据来源：特定游景区信息化系统+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客源地 6.2 

统计定义：指定旅游目的地来自不同客源地的游客人数分布。 

统计条件：客源地范围+时间范围。 

客源地范围：1.境内/境外；2.省/自治区/直辖市级；3.市县级。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指定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地游客人数分布列表，可按照客源地三级向下展开。 

数据来源：特定游景区信息化系统+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目的地游客量占比 6.3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接待人数占全部旅游目的地游客总数的比例分布。 

统计条件：旅游目的地范围+时间范围。 

旅游目的地范围：川藏沿线范围内旅游目的地。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旅游目的地游客接待总人数分布列表。 

数据来源：特定游景区信息化系统+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景区热度 6.4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各A级景区、星级农家乐、星级乡村游景区按游客接待量（游客人次）

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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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条件：川藏沿线范围内的全部旅游景区。 

景区热度范围：游客人次。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各A级景区、星级农家乐、星级乡村游景区的游客接待量。 

数据来源：特定游景区信息化系统+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相关单位上报数据。 

景区游客属性 6.5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游客的属性占比，包括：1.指定游客性别（男/女）数量占总游客数量

的比例；2.指定年龄段（婴幼儿（0≦年龄<6）/幼儿（6≦年龄<13）/青少年（13≦年龄<18）/青年（18

≦年龄<46）/中年（46≦年龄<69）/老年（年龄≧69）） 

统计条件：旅游目的地范围+时间范围。 

景区游客属性范围：符合统计定义的1中或多种游客属性。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游客属性的直方图或饼图。 

数据来源：特定游景区信息化系统+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酒店客源地 6.6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各星级酒店住客来自不同客源地的分布。 

统计条件：指定星际酒店类型+时间范围。 

酒店客源地范围：川藏沿线范围所有景区。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以地图的展示的指定星际酒店客源地分布，或客源地列表。 

数据来源：酒店信息化系统+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相关单位上报数据。 

酒店热度 6.7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入驻各星级酒店游客人次总量的分布。 

统计条件：指定星际酒店类型+时间范围。 

酒店热度范围：川藏沿线范围所有景区。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按地图方式展示的的酒店游客人次总量分布或酒店游客人次总量列表。 

数据来源：酒店信息化系统+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相关单位上报数据。 

各星级酒店按入住游客接待量统计。周期宜包括但不限于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酒店住客属性 6.8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各星级酒店住客的属性占比，包括：1.指定住客性别（男/女）数量占

总游客数量的比例；2.指定年龄段（婴幼儿（0≦年龄<6）/幼儿（6≦年龄<13）/青少年（13≦年龄<18）

/青年（18≦年龄<46）/中年（46≦年龄<69）/老年（年龄≧69）） 

统计条件：酒店星级范围+时间范围。 

酒店住客属性范围：符合统计定义的1中或多种住客属性。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住客属性的直方图或饼图。 

数据来源：酒店信息化系统+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相关单位上报数据。 

交通出行方式 6.9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旅游目的地来自不同客源地使用不同交通方式的游客数量分布。 

统计条件：指定客源地范围+时间范围。 

交通出行方式范围：包括：1.飞机；2.火车；3.大巴、自驾。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游客数量分布的直方图或饼图。 

数据来源：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交通部门信息管理系统+相关单位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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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游客数据 6.10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不同商圈游客属性数据分布。 

统计条件：商圈范围+时间范围。 

商圈游客数据范围：包括：1.游客总数量；2.消费总金额；3.支付方式（现金支付/银行卡支付/

移动支付）。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客属性数据分布列表或饼图。 

数据来源：景区相关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支付平台数据+相关金融平台数据。 

舆情分析 6.11 

统计定义：符合统计条件的不同新媒体平台用户评论/回复问题数量分布。 

统计条件：时间范围。 

舆情分析范围：用户关注问题标签/关键词范围。 

时间范围：年度、半年、季度、月度、节假日。 

输出结果：用户关注问题标签/关键词数量列表。 

数据来源：抓取主流微博、主流网站、社区论坛舆论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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